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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中路地區區段徵收開發案 
建物基地原位置保留分配申請書

本人　　　　　　　　　　為申請建物基地原位置保留分配(建物及基地標示如下表)，茲依「桃園縣中路地區區段徵收開發案合法建築改良物申請原位置保留審查作業要點」規定以書面方式提出申請。其所需土地面積之權利價值，茲同意由建物基地所有權人應領抵價地權利價值內計扣；但建物與基地所有權人非屬同一人，建物所有權人得自行協調取得其他土地所有權人同意，以其應領抵價地權利價值內計扣。若原位置保留分配面積有增減差額時，願依土地徵收條例第四十六條規定補繳差額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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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原位置保留分配建物基地標示表

	土地座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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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積(平方公尺)
	土地所有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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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致

　　　　　　　桃園縣政府
申請人（土地與合法建物所有權人同一人者，僅填左列即可）
  合法建物所有權人：                                      土地所有權人：
  身分證字號：                                            身分證字號：

  電話：                                                  電話：

通訊住址（□同戶籍住址）：                               通訊住址（□同戶籍住址）：
附註：
1、 土地及合法建物所有權人應檢附身分證明文件；若未親自到場申請時，應檢附委託書及印鑑證明。

2、 原位置保留係以建物之主要構造物認定，基地配回面積依本案區段徵收審查人員勘查認定為憑。

3、 本案區段徵收範圍內之建物，妨礙都市計畫規劃使用者，一律拆除；惟合法建物基地所有權人願意保留，應於徵收公告期間內提出申請，經本案區段徵收審查人員認定不影響區段徵收者，原則上予以保留，逾申請保留期限未提出申請者其建物予以拆除。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